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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估价业务约定书 

本约定书于 2020 年  06 月  22  日由下述双方在中国[北京]签订： 

 

甲方：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B 座 10 层 

乙方：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

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 座 10 层

1003 室 

 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，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甲方

决定委托乙方承办本约定书所约定的房地产评估业务。为明确双方的

责任和义务，特签订本约定书。 

一、房地产评估要约事项 

1.1 委托房地产估价目的，甲方因  融资  的需要，委托乙方对位于

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A、B 座地上 5、16、18 层部分

房地产 进行估价，从而为甲方了解委估对象  抵押价值  提供参考

依据。 

1.2 本项房地产估价的范围为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B

座地上 501、502、503、505、506、507、508、509、1601、1602、

1603、1605、1608、1609 及 A 座地上 1801、1802、1803、1805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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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6、1807 房间 。 

1.3 本项房地产咨询估价的价值时点，根据甲方要求，确定价值时点

为： 2020 年  5  月 22 日  。 

二、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

2.1 本次估价工作，收费标准参照《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

服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》[（1995）971 号]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确定

应收估价费用为：人民币  55,000  元（大写金额：  伍万伍仟元  元

整）。 

2.2 付款方式为：报告出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

支付全部评估费用为：人民币  55,000  元（大写金额：  伍万伍仟

元  元整）。 

如甲方以非现金方式支付的，则以该款项实际到达乙方账户之日为甲

方支付义务履行完毕之日。因付款而发生的手续费用由甲方自行承

担，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具体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； 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； 

公司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；  

账号： 110060739012015026873；  

代码：交 739  ； 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 16 号楼 2 层 2 门配套公建 01； 

电话：8225355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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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

3.1 甲方按照约定的日期和乙方提供的资料清单，为乙方提供与本次

估价有关的相关资料，包括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、财务会计资料和

技术经济资料等，并对所提供的文件及资料真实性、合法性承担责任。 

3.2 乙方在评估工作中需甲方配合的，特别是在进行现场勘察或资产

清查核实工作时，甲方应指定相应专业技术人员与其他有关人员积极

配合，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。 

3.3 甲方应按本协议第 2 条支付乙方评估费用。 

四、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

4.1 在房地产评估工作过程中，依照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进行并

认真执行有关法律和法规，对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书负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但乙方的责任不能替代、减轻或免除甲方的责任。 

4.2 遵守职业道德，对在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予保密，对甲

方提供的内部资料和房地产评估结果严守秘密。 

4.3 乙方有义务指派具有合法资格的注册评估师承办本项目，以确保

工作进度和质量。 

4.4 甲方提出的可能涉及与甲方有利害关系的评估人员应予回避。 

4.5 乙方在甲方履行其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，将按双方约定时间出具

报告。 

4.6 在房地产评估过程中，若因甲方原因提出重大更改，造成乙方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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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双方应另行协商加收评估费用和延长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时间

等事项，必要时可以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行签订业务约定书。 

五、作业期限 

5.1 乙方承诺在甲方协助乙方完成实地查勘，并提供报告附件中所需

的全部资料（须加盖甲方公章）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报告。若

因特殊情况甲方要求提前完成或乙方要求延期完成评估工作，甲、乙

双方应及时沟通并另行协商。 

六、评估报告的使用责任 

6.1 乙方向甲方出具的报告为 4 份，这些报告由甲方按照本约定书

所限定的评估目的在特定的范围内分发使用；乙方不承担因甲方使用

不当所引发的责任。 

七、违约责任 

7.1 如受自然灾害、政府政策变动等不可抗力影响，使本约定书不能

正常履行，则本约定书自然终止。 

7.2 本约定书签署后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由于甲方原因终止约定时，

预付款抵作乙方的损失赔偿；对于已经完成的项目，甲方应按约定书

支付全部费用。由于乙方原因终止约定时，乙方须退回预收款。 

八、其它事项 

8.1 本约定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8.2 本约定书正本一式 3 份，甲方执 2 份，乙方执 1 份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 

8.3 其他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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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签署页） 

 

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：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

 

 

乙方（公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： 
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：  解国明 010-82253558-104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